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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企的管理与审计都是企业运行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国内证券

市场上市公司审计失败事件频发，不仅使国内资本市场遭受损失，也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无论是审计

师还是管理者都应该在审计失败的案例中吸取教训，学习经验。本文以永煤控股为例来研究国企审计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审计失败的原因，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为之后审计工作提出提升审计人员职业素养、

保持职业怀疑和国企管理者加强国企内部审计的工作建议，希望可以为防止审计失败的发生提出一些建

议，降低审计失败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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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an important pillar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management 
and auditing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among the top priorities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In 
recent years, audit failures of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domestic securities market have occu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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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tly, which not only makes the domestic capital market suffer losses, but also affects the 
confidence of investors. Both auditors and managers should learn lessons and experience in the 
case of audit failure. This paper takes Yong Coal Holdings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problems ex-
isting in the audit proces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reasons for audit failure. Based on 
the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audit work to improve the pro-
fessional quality of auditors, maintain professional doubts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audi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y the managers, hoping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audit failure and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audi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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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背景 

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煤控股”)是一家大型煤炭国企，其经营范围为煤炭、铁路、

化工及矿业的投资与管理等。永煤控股创建于 1989 年，时称永夏矿区建设管理委员会，1998 年开始河

南省接手管理，2007 年起称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375,778 万元人民币，第一大股东

为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以下简称“河南能化”)，其持股比例高达 96%。 
永煤控股 2008 年至今已发行各类债券 92 只，融资规模超 1000 亿元。2018 年 1 月至 2020 年 10 月

期间，永煤控股多次发行企业债券，其中银行间债务融资工具 21 期，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3 期。 
2020 年 11 月 10 日，永煤控股旗下债券到期未能按期兑付 10 亿本息，“20 永煤 SCP003”发生实质

性违约，而当时它的账面上的货币资金还高达 469.68 亿元。随后，永煤违约事件持续发酵。11 月 23 日，

永煤控股发行的“20 永煤 SCP004”、“20 永煤 SCP007”又接连发生实质违约，接连不断的违约金额已

可达 30 亿元。大金额的债券违约引发债市恐慌情绪，加大了部分债券的赎回压力，甚至波及到了利率债

市场，从而导致市场资金面紧张，这引起了社会面的广泛关注。 
2017 年至 2019 年负责永煤控股审计的会计事务所为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在负责审

计的年度里，希格玛事务所都为永煤控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其审计收费为 364.5 万元 [1]。
2020 年，证监会对永煤控股及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相关事宜进行立案调查。 

前有康美药业，后有永煤控股，两企业虚增货币资金高达 800 亿以上。经查证，永煤控股在部分债

务融资工具募集说明书中关于受限货币资金的陈述存在虚假记载，以及存在未按规定披露股权质押事项，

导致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说明书存在重大遗漏等信息披露违规行为。 
2021 年证监会对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给予警告，并处以 300 万元罚款；对董事长给予警告，

并处以 55 万元罚款；对三位董事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50 万元罚款。对董事长给予警告，并处以 15 万

元罚款；对总会计师给予警告，并处以 10 万元罚款。上诉 6 名高管合计处以 230 万罚款。2022 年证监

会没收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收入 343.87 万元，并处以 343.87 万元罚款；对 2018 年签字注册会

计师给予警告，并处以五万元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二十五万元罚款；对

2019 年签字注册会计师给予警告，并处以二十万元罚款 [2]。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fia.2023.12203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潘玉林 
 

 

DOI: 10.12677/fia.2023.122033 247 国际会计前沿 
 

2. 审计师存在的问题 

2.1. 重大错报风险评估错误 

在相关债务融资工具和私募债募集说明书、定期报告等文件中，永煤控股将应收控股股东河南能源

化工集团的往来款作为货币资金列报，导致其合并报表层面虚增货币资金。具体来看，2017 年虚增 112.74
亿元，占当期披露货币资金的 54.03%，资产总额的 7.94%；2018 年虚增 235.64 亿元，占货币资金比为

62.56%，资产总额的 14.52%；2019 年虚增 241.07 亿元，占披露货币资金的 57.28%，总资产的 14.68%；

到 2020 年虚增金额已高达 271.74 亿元，占其当期披露货币资金总额的 57.86%，占其当期披露资产总额

的 15.74%  [2]。四年内，永煤控股虚增货币资金累计达 861.19 亿元，金额与轰动一时的康美药业造假金

额已不相上下。 
证监会在调查结果中称，根据河南能化的要求，2007 年起，永煤控股需进行资金归集，永煤控股资

金被自动归集至其在河南能源化工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立的账户。被归集的资金由河南能化资金管理中

心负责调度，永煤控股需经审批后使用。由此可见，这些资金不同于永煤控股自身库存现金、银行存款

等可以被随时支取的货币资金，不能计入货币资金之中。此外，实际上归集到资金已经被河南能化统筹

用于其它项目，河南能化资金管理中心调度的资金属于永煤控股债权性质的往来款。这种情况下永煤控

股依旧将这些不属于货币资金的金额计入货币资金，属于列报错误，虚增货币资金。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对于性质或功能不同的项目应当单独列报 [3]。 
希格玛所在实施风险评估程序时，已经注意到永煤控股货币资金收支全部纳入了河南能化的预审管

理，希格玛所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时，未将结算中心存款纳入永煤控股货币资金循环，未充分了

解与结算中心存款相关的内部控制，未综合运用询问被审计单位内部人员和其他程序评价与结算中心存

款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与执行情况，仅获取了上级部门下发的文件和了解结算中心存款的核算流程，仅

依据河南能化对永煤控股及其他子公司资金实行统一管理符合国家政策规定，即形成永煤控股在河南能

源化工集团资金管理中心开立的账户以及资金的存取、计息、对账与企业在银行开立的账户并无差异的

结论。 
希格玛所没有保持职业怀疑，没有针对永煤控股资金管理中心存款账户开立在河南能源化工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且账户名称为河南能化，货币资金已划转至河南能化，需经河南能化审批后方可支取的情况

进行分析判断，未认识到可能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情形，错误评估货币资金领域重大错报风险。 

2.2. 审计程序不恰当 

2018 年和 2019 年，希格玛所将“存贷双高”的风险列为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并指出对货

币资金、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等实施详尽的实质性测试程序。在实质性测试程序中，与 2017 年相关科目

的审计程序相比，希格玛所没有保持职业怀疑，没有针对上述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并执行特别的审计程序，

获取的审计证据不充分，导致其未进一步分析永煤控股资金管理中心存款是否已被河南能化占用。永煤

控股收到的资金均被自动归集至其在河南能化财务公司开立的账户；当其在财务公司账户资金存量较大

时，资金管理中心会向该单位下达《资金调度通知书》，要求其将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转至河南能化在

财务公司开立的账户；永煤控股将被划转到河南能化账户的资金记为“货币资金–资金管理中心存款”。

希格玛所向财务公司、资金管理中心发函未得到回函，经与永煤控股的管理层沟通，在其答复财务公司、

资金管理中心均为集团内部单位、无需回函的情况下，登录了河南能化财务系统账户查询“结算中心存

款数据”，与永煤控股账面记录进行核对。 
资金管理中心是河南能化的资金集中管理部门，但并非金融机构，同时永煤控股需经审批后方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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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该部分资金。希格玛所没有针对货币资金已划转至河南能化，需经河南能化审批后方可支取的情况进

行审慎评价和判断，没有审慎评价审计证据，没有对结算中心存款列报认定保持必要的职业怀疑，未能

区分出资金结算中心存款与可以被随时支取的货币资金在性质或功能上的差异，出具了有虚假记载的审

计报告。希格玛所在 2017 年对银行函证时采用跟函方式，但希格玛所工作底稿中记录的回函日期与函证

日期不一致。此外，部分银行的回函日期晚于审计报告出具日，希格玛所在未收到银行回函时，未执行

其他替代程序，也未在审计底稿中记录相关原因。希格玛所在 2017 年对货币资金进行审计时，未按审计

计划对大额收支是否跨期进行核查，也未说明原因。 

2.3. 未对舞弊风险进行评估 

审计师应当保持充分的职业怀疑，在计划阶段基于对被审计单位多维度的分析，细化评估被审计单

位在营业收人等方面可能存在的舞弊风险，而不是笼统地以存在舞弊风一语概之。结合本案例，审计师

应在对相关行业和市场的整体情况深人了解的基础上，对永煤控股存在的舞弊风险加以评估。 
在 2016 年 1 月，永煤控股集团总经理陈雪枫就已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监管调查，2017 年锒铛入狱。

此外，在 2017 年，永煤控股为获取 30 亿元贷款，将所持永煤集团 9.31 亿股股权，这种种迹象都表明永

煤控股重大错报风险较高，审计师应该保持谨慎，对舞弊风险进行充分评估。“存贷双高”现象指一家

公司同时拥有高额银行存款和贷款余额，会导致现有资源的浪费和财务费用的增加，这种现象是不符合

商业逻辑的 [4]。而希格玛所将“存贷双高”的风险仅仅列为财务报表层次重大错报风险，并指出对货币

资金、短期借款、长期借款等实施详尽的实质性测试程序。 

2.4. 未按规定进行函证工作 

恰当地设计和实施函证程序可以提供可靠的审计证据，也是应对舞弊风险的有效方式之一。函证程

序设计和实施不当，可能会导致程序无效。函证是一项最基本的获取第三方证据的审计程序。审计师应

当恰当设计和实施函证程序，以获取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当存在未收回函证时，需要对所有未回函

的项目实施替代程序，并且针对每一个未收回的函证，替代程序应涵盖并有效验证项目总金额，而不是

其中一部分。在本案中，审计师对银行函证时采用跟函方式，但函证程序仍执行不到位。希格玛所工作

底稿中记录的回函日期与函证日期不一致，函证程序存在明显疏漏。此外，对于未回函的函证未实施进

一步审计程序，不符合审计准则相关规定。希格玛所向财务公司、资金管理中心发函未得到回函，经与

永煤控股的管理层沟通，在其答复财务公司、资金管理中心均为集团内部单位、无需回函的情况下，登

录了河南能化财务系统账户查询“结算中心存款数据”与永煤控股账面记录进行核对。 

2.5. 未能保持职业怀疑 

在 2017 年对货币资金进行审计时，未按审计计划对大额收支是否跨期进行核查，也未说明原因。未

就函证异常保持应有的职业怀疑。审计人员未予怀疑也未追查背后的原因。在出现大量未回函的情况下，

审计师未充分考虑函证程序的有效性，未进一步分析该迹象是否表明存在未识别的舞弊风险因素，进而未

充分考虑是否需要修改认定层次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和应对程序。对于工作底稿中记录的回函日期与

函证日期不一致和大额货币资金未回函的情况没有保持职业怀疑，未进行进一步审计程序，导致审计失败。 

3. 建议 

3.1. 提升审计人员专业素养 

专业素养包括专业知识和专业精神，是保证审计质量的关键要素。审计师的专业素养，不仅受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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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职业德、知识水平和执业经验的影响，还受到所在团队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文化和机制的影响。会计

师事务所应培育专业精神至上的文化，建立以质量为核心的机制。审计人员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持

之以恒不间断学习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将学习和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以适应新理念和审计事业发展的

需要。坚持防控业务风险。审计人员要有较强的审计风险防控意识，严格按审计程序开展业务工作，划

分清审计人员和被审计单位责任，规范业务工作中的所有行为，全力防范审计风险。事务所不仅要制定

质量控制制度，有效实施相应的质量控制程序，优化内部机构设置 [5]。 

3.2. 审计师应当保持职业怀疑 

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应该保持职业怀疑。注册会计师应当严格执行审计程序，不能过分依赖被审计

单位提供的会计材料 [5]。审计师可以从质疑异常交易、矛盾的审计证据、异常的账证资料和被审计单位

相关人员的异常行为四方面着手。当识别出上述迹象时，审计师应保持职业怀疑，加强对异常迹象的调

查，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于上述异常，审计师可考虑执行以下程序：一是实地访谈或面函、

增加截止测试和期后收款测试的比例、对客户进行背景调查、检查相关合同等；二是应加强对多个异常

信息间的联动分析，挖掘矛盾信息背后的原因，并考虑对审计程序性质、时间和范围的影响；三是进一

步考虑被审计单位相关人员的异常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经管理层授权，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故意隐瞒重

要信息的情况；四是了解账证资料出现异常情况的原因，要求管理层提供相应的支持性文件，了解管理

层是否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履行必要的复核、审批程序，相关交易的会计处理是否恰当。 

3.3. 完善加强国企内部审计 

在加强外部监督的同时，为了更好地进行国企运行管理，使得国企运行问题早发现早制止，我们必

须要加强内部审计，内部审计需要特别关注所有与公司治理和风险相关的活动 [6]。内部审计作为公司治

理的四大基石之一 [7]，必须要发挥好监督作用、诊断整改作用和反馈作用 [8]。完善制度，严格管理，并

建立以审计复核、考核和责任追究为主体的审计质量控制机制 [9]。在内部审计工作中内审人员要贯彻执

行好《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内部审计基本准则》以及有关的内部审计规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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